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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立法會福利事務委員會於 2006年於 3月 21日舉行的會議 

提交有關 

檢討入住殘疾人士院舍的統一評估工具的實施情況意見書 
 

本會為一非牟利家長自助組織，旨在爭取嚴重弱智人士合理

的權益和福利；推廣及宣傳嚴重弱智人士服務的需要。本會對以上

議題有以下表述：  

 

1. 社會福利署為了善用為殘疾人士提供的各類住宿服務制訂一套
統一評估工具，用以識別有真正需要接受住宿服務的殘疾人士，

以及編配他們入住適當類別的院舍。採用這套統一評估工具的評

估機制在二零零五年一月一日正式推行。  

 

2. 根據社會福利署資料顯示，二零零五年一月一日至二零零六年一
月三十一日期間，統一評估機制合共為 1 286 宗個案進行評估，

其中 1 097 宗（ 85%）獲評估為需要接受各類住宿服務， 189 宗

（ 15%）獲評估為適合接受日間訓練或社區支援服務。在這 189 宗

個案中， 31 宗為新申請個案， 158 宗屬現正輪候住宿服務的個

案。   

 

3. 本會不否定統一評估機制有分流的作用，目前獲派嚴重弱智人士
住宿服務的人士是 1997 至 1998 年度在輪候名冊登記的，輪候時

間長達 8 至 9 年，而社會署監護學童理應離校後即時入宿，但女

學童也要輪候拾數個月至 24 個月方有住宿服務，男學童的輪候

時間更長，學童離校後居無定所，只能短暫性入住不同提供暫宿

服務的中心，因環境不斷改變，此批人士情緒嚴重受影響，統一

評估機制可縮短輪候時間，讓有需要接受住宿服務的嚴重弱智人

士優先獲得宿住的功能頓成疑問，歸根究底，政府當局缺乏長遠

殘疾人士住宿政策，宿位提供嚴重不足。未能即時符合輪候住宿

服務的嚴重弱智人士經年累月後也因個人功能衰退、照顧者有心

無力等不同原因而成為有需要接受住宿服務的一羣，住宿服務輪

候數目只會有增無減，本會冀望社會福利署正視宿位問題。  

 

4. 統一評估工具施行一年多曾出現錯配個案，評估工具主要以殘疾
人士在護理、功能缺損、行為問題及家人的應付能力四個範疇上

的需要提供相應類別的住宿服務，本會得悉日間展能中心的中度

弱智人士因功能缺損較輕微，經評估後竟獲派需要能力較高的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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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工場服務。同時大部份評估者表示一定數量的個案需附加大量

補充文件方能符合輪候資格，本會建議社會福利署定期和前線轉

介者或評估者作檢討，謀求改善的空間，更有效率地評估殘疾人

士的服務需要。  

 

5. 插喉餵食人士在現行機制評估為輪候醫院服務，但當中不少此類
人士只是吞嚥肌能受損，其他肌能良好，此舉扼殺他們享有社區

支援的機會，類似個案亦出現於需要使用導尿管人士，他們因護

理的需要而被安排護理院或醫院服務。本會認為社會福利署應評

估個別人士的整體健康及學習能力，適當地安排他們接受不同類

別的成人服務。  

 

6. 統一評估工具涵蓋面不足，條件太苛刻，只有行為情緒極度偏激
人士例如襲擊他人或自殘等方被評定有住宿需要，嚴重弱智人士

如間歇性有此類行為也不符合住宿資格，家長應有足夠能力處

理，但事實並非如此，個中辛酸家長不能向外人道，本會建議社

會福利署和家長組織會面了解家長困難，改善統一評估工具內

容，增加靈活性。  

 

 

2006 年 3 月 19 日  

 


